


 
 

贊成權數： 125,149,473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7,265,744 權） 佔總表決權數99.26% 

反對權數： 554,71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4,718   權） 佔總表決權數0.43%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76,901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09,234   權） 佔總表決權數0.29%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00% 

 

第二案   

案  由：民國 109 年度虧損撥補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109 年期初待彌補虧損(400,424,035)元，其他綜合損益列入保留

盈餘(18,378,238)元，本期淨損(319,546,944)元，期末待彌補虧損(738,349,217)

元，擬待以後年度盈餘彌補之。 

(2)因無盈餘可供分配，故本年度擬不發放股利。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26,081,092 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 

        決通過。 

贊成權數： 125,138,975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7,255,246 權） 佔總表決權數99.25% 

反對權數： 558,94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8,94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44%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83,177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15,51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30%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00% 

 

 

十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議決。(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公司董事會組織規劃，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如附件四。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26,081,092 權， 

        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決通過。 

 

 

 



 

 

贊成權數： 125,144,64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7,260,913 權） 佔總表決權數99.25% 

反對權數： 555,156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5,156   權） 佔總表決權數0.44%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81,294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13,627   權） 佔總表決權數0.30%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00%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  議決。(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修正，擬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如附件五。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26,081,092 權， 

        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決通過。 

 

贊成權數： 125,147,60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7,263,879 權） 佔總表決權數99.25% 

反對權數： 556,737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6,737   權） 佔總表決權數0.44%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76,747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09,08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29%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0         權） 佔總表決權數0.00%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上午十時二十六分。本日所定之議程均已進行完畢，由主席宣 

            布散會。



【附件一】 
 

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過去這幾年，我們仍持續專注在婦嬰幼童本業的優化，提升品牌經營與商品管理，

同時也致力於全通路的整合營運、會員的經營管理優化。 

 2020 年度營業結果 

 
全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026 百萬元，較前一年度減少 20.3%；營業毛利率則為

44.2%，增加 1.5 個百分點；全年度營業費用的控管，由前一年度新台幣 2,611 百萬元降

低至新台幣 2,103 百萬元，減少 19.5%；合併營業損失新台幣 326 百萬元，虧損較前一年

度減少新台幣 128 百萬元，減少 28.2%。 

 
截至 2020 年底，兩岸直營實體通路數為 548 個，其中台灣 227 個、中國 321 個，整

體通路數較 2019 年底減少 26 個。年度營收依營業地區別占比分別為台灣 57.2%、中國

42.8%。 

 
業外損益部份，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 45 百萬元，全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317 百

萬元。資產報酬率為-5.42%、股東權益報酬率-13.33%，每股盈餘為-1.72 元。 

 
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2021 年集團的營運核心放在品牌、商品、通路、供應鏈管理優化，具體的營運方針如下： 

‣ 自有品牌價值提升 

‣ 親子居家健康生活型態商品發展 

‣ 全通路虛實整合營運 

‣ 供應鏈管理優化 

‣ 會員數據運用及經營能力提升 

‣ 中國加盟及批銷業務區域化深根 

 
受到總體經營環境、法規環境及外部競爭環境之影響 

 
2020 年 1 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全球經濟受創，國際運輸停擺，打亂既有的供

應鏈布局，也影響民生消費力道。中國 2020 年經濟成長率 2.3%，較前一年度減少 3.8 個

百分點，為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新低紀錄。第 4 季雖受惠於歐美疫情持續的替代效應、

後疫情時代的復甦需求，出口成長拉抬經濟成長動能回升，惟整體國內消費仍疲弱乏力，

就業問題、房地產金融風險，預估未來仍將持續累積。 

 
中國 2020 年新生兒出生設籍人數 1,003.5 萬，較 2019 年的 1,179 萬人減少 14.89%，

出生人數連續第 4 年下降，顯示中國 2015 年推行之「全面二胎」政策效應減弱，並受到

育齡婦女數量減少、住房和教育成本過於高昂等影響，青年的生育意願普遍低迷；台灣

2020 年出生人口數則是由 2019 年的 17.8 萬人減少至 16.5 萬人（-7.0%）。兩岸嬰幼童市



場雖明顯受少子化趨勢影響，惟父母親因晚婚趨勢在經濟能力相對穩定成熟，更願意在

孩子身上投入花費，給孩子最好的選擇，預期市場仍存在一定的消費力道。 

 
在外部競爭環境面，疫情打亂零售業既有商品供應鏈布局，「宅經濟」興起，實體通

路消費力道下滑，線上通路成為消費主力，多元型態的互動式媒體平台崛起，跨業與聯

名成為常態，使得產業競爭更加激烈。未來如何跳脫既有的營運框架，跟緊消費趨勢的

變化，抓住與消費者接觸的機會，是零售業者共同的課題。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過去一年雖受到疫情因素影響，我們仍著重在品牌力的持續提升，強化消費者對於「麗

嬰房」的價值認同，並在商品供應鏈的資源進行重整，配合後疫情時代的消費習慣改變，

進行電商通路的拓展、虛實通路的整合與重新定位、批銷通路的開拓及消費體驗的升級

等策略性任務，為本業打下良好基礎，提供顧客安全、健康、舒適與環保的商品。秉持

「陪孩子做自己」的品牌價值，我們也不設限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朝向「有孩子的地方

就有麗嬰房」的企業願景邁進，以打造孩童的生態鏈為目標，帶給顧客不同以往的價值

與體驗。 

「孩子是我們一輩子的事業」，我們會持續跟緊趨勢的變化，朝著全新的未來前進，

邀請麗嬰房的員工、客戶、股東與我們一同看見改變的力量！ 

 

 

 

.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開會

時，由董事長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

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

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

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兩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開會時，

由董事長擔任主席，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

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兩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往後不設置副董 

事長，故移除選任副

董事長以及其餘相關

字詞。 
 

 

第十六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

人為董事長，一人為副董

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

公司。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

事長，一人為副董事長，董

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公司往後不設置副

董事長，故移除選任

副董事長以及其餘

相關字詞。 

 

第十七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若副

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則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時董事

互推一人為代理人。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若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則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代理人時董事互推

一人為代理人。 

公司往後不設置副

董事長，故移除選任

副董事長以及其餘

相關字詞。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

廿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

廿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新增修正版次。 



 

  

  

 

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

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十月二

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一月

廿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

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五

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一

月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廿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

月廿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

月廿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

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九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七日。 

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

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十月二

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一月

廿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

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五

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一

月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廿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

月廿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

月廿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

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九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八月十一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五】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新舊條文對照表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刪除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

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選舉人應在選舉

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

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

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

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

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

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金管會於2019 年 

4月25日發布金管證交

字第108311451號令，

上市（櫃）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舉自2021 年

起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股東

於股東會召開前即可

從候選人名單知悉各

候選人之姓名、學經歷

等資訊，以股東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為辨明候

選人身分之方式，即無

必要，爰刪除本條，後

續條號並配合修正 。 

第七八條 第七條 

略。 

第八條 

略。 

配合第七條刪除，調整

條號。 



 

  

  

 

第八九條 第八條(原第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

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為股東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

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為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

核對不符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及分配權數外， 夾寫

其他文字者。 

第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

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為股東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

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為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及分配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一、股東得依公司法

第173 條規定，於特 

定情形下(如董事會不

為召集之通知時 ) 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

行召集，故配合調整本

條第一 項。 

二、配合金管會於 

2019年4月25日發布金

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號令，上市

（櫃）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選舉自2021年起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

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故僅須確

認候選人身分即可，爰

配合修正第四、五、六

項。 
 其他文字者。 

六、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者。 

六、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者。 

 

  第九條至第十二條 

略。 

 

第十條至第十三條 

略。 

配合第七條刪除，調整 

條號。 

 
 
 
 
 
 
 
 
 
 
 
 
 
 
 


